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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德豐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20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49


聯合公布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有限公司

供股權發行的結果
	Star Attraction已根據承擔購入按持股比例所獲配的601,503,164股供股股份。然而，由於額外供股股份已被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少數股東超額認購，因此，Star Attraction並無申請認購任何額外供股股份。


茲重提會德豐有限公司及其擁有74%權益的公眾上市附屬公司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分別發出兩份日期皆為二○○五年十二月五日的通函（統稱「該等通函」），涉及（其中包括）Star Attraction根據承擔而可能購入額外供股股份，因而根據上市規則對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而言皆或會構成一項須予披露的交易的事宜。本通告所用之詞彙除另有界定外與該等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意義。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有限公司（其為會德豐地產擁有75%權益於新加坡公眾上市的附屬公司）的股東於二○○六年二月二日舉行的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特別股東大會上，正式批准較早前宣布的供股權發行（該供股權發行涉及797,706,584股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新股份）及派發現金股息予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股東。
由於額外供股股份已被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少數股東超額認購，因此，Star Attraction（其為會德豐地產的全資附屬公司，在緊接供股權發行之前持有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5%）並無申請認購任何額外供股股份，再者，根據供股權發行，Star Attraction只購入按持股比例所獲配的601,503,164股供股股份（「按比例的股份」）。因此，在Star Attraction購入按比例的股份後，會德豐地產透過Star Attraction所持有的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權的百分比維持不變（即持續為75%）。此外，根據上市規則，Star Attraction訂立的承擔並不會對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兩者構成及/或導致一項須予披露的交易。
於本通告日期，會德豐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光正先生、李唯仁先生、吳天海先生和徐耀祥先生，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歐肇基先生、張培明先生、丁午壽先生和William Turnbull先生，而會德豐地產董事會的成員則為李唯仁先生、周明權博士、吳梓源先生、徐耀祥先生和黃光耀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菱輝先生、李大壯先生和余灼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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